2024年度南京市绿化园林局绿色南京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江苏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江苏省种子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森林生态保护修复的投入，促进林业发展。二是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是南京市作为以山水城林为特色的城市，持续推进绿色南京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绿色成为重要的城市名片。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实施“绿色南京”建设，加强林业资源保护管理是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途径。四是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国土绿化和湿地保护修复是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需要。五是推进绿色南京建设是完成年度省市林业重点工作任务的需要。六是设立“绿色南京”专项补助资金，主要发挥财政资金在完善城市生态体系、提升人居环境水平、严格保护资源、促进我市生态林业与民生林业发展等方面的引领撬动作用。为规范专项资金使用，促进林业发展，南京市林业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联合印发《绿色南京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绿林字〔2016〕183号）；南京市林业主管部门印发《南京市林业项目管理办法》（宁园林〔2017〕147号）。
（二）主管部门职责
绿色南京专项资金由市级财政部门、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共同负责管理，各司其职。
1.市级财政部门履行以下职责：（1）会同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安排并执行专项资金年度预算；（3）配合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制定专项资金年度使用项目、补助标准、项目实施计划编制指南；（4）会同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制定补助项目审核标准，做好项目审核及拟补助项目的确定；（5）配合市级林业主管部门确定年度补助项目方案，下达专项资金；（6）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开展绩效管理，实施绩效评价和再评价；（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2.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履行以下职责：（1）配合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编制专项资金支出计划；（3）制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和补助资金管理制度；（4）会同市级财政部门制定专项资金年度使用项目、补助标准、项目实施计划编制指南；（5）制定补助项目审核标准，组织项目评审；（6）会同市级财政部门确定年度补助项目方案并下达资金；（7）监督专项资金的项目执行和使用管理，按照绩效目标具体组织实施项目绩效评价；（8）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3.区财政、林业主管部门：按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要求,对本地区专项资金申报、使用、评价各环节建立具体制度，强化管理。
（三）项目资金情况
1.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经批准，2024年度绿色南京专项资金年初预算为1.44亿元，年中调整至1.008亿元。实际拨付9904.4568万元，预算执行率98.26%。
2.资金拨付情况
2024年绿色南京项目资金拨付情况9904.4568万元，详见下表。
	2024年绿色南京专项资金拨付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
	合计
	第一批拨款
	第二批拨款

	合计
	9904.4568
	3387.4168
	6517.04

	江北新区
	30.19
	
	30.19

	江宁区
	1909.51
	14.6
	1894.91

	浦口区
	1103.34
	579.72
	523.62

	溧水区
	879.45
	-73.23
	952.68

	六合区
	944.46
	100.22
	844.24

	高淳区
	526.805
	33.935
	492.87

	雨花台区
	482.15
	147.57
	334.58

	栖霞区
	448.23
	139.86
	308.37

	鼓楼区
	83.78
	78.95
	4.83

	秦淮区
	48.86
	32.41
	16.45

	建邺区
	27.18
	0
	27.18

	玄武区
	2.72
	0
	2.72

	市绿化园林局
	1007.493
	939.103
	68.39

	市林业站
	772.97
	735.3
	37.67

	江豚站
	735.56
	503.56
	232

	市园科院
	15
	15
	

	中山陵园管理局
	413.6188
	125.4188
	288.2

	幕燕风景名胜区
	206.04
	
	206.04

	青龙山林场
	13.6
	
	13.6

	玄武湖
	60
	
	60

	红山动物园
	178.5
	
	178.5

	江苏丘陵地区南京农业科学研究所
	15
	15
	


3.市绿化园林局本级资金使用情况
市绿化园林局本级1007.493万元，主要用于市级以上林业项目验收、推行林长制、义务植树等方面，均落实政府采购、专款专用等相关规定，管理严格，支出合规。
[bookmark: _Toc2327527]（四）项目绩效目标
绩效总目标：全市森林抚育、湿地修复、森林防火等工作达到省林业局考核指标。
年度目标：全市森林抚育、湿地修复、森林防火等工作达到省林业局考核指标。
二、评价结论
（一）评价对象及范围。本次评价范围是2024年度绿色南京专项资金预算编制、过程管理、使用绩效等情况。
（二）评价结论及结果。本次绩效评价指标分为4大类、21个指标。根据各项指标实现情况，评价组得出的绩效评价结论如下：绿色南京专项资金总体拨付及时，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全面深入推行林长制，加强林业资源保护管理。综合评价得分99分，等级为“优”。
[bookmark: _Toc2327530]三、项目成效
1.推进各项配套制度有效落实。市总林长签发2024年第1号总林长令《关于加强春季森林防火工作的令》。召开全市林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印发年度林长制工作要点。指导和督促落实会议、巡林等制度。
2.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向，因地制宜开展先行先试，落实落细改革任务。及时梳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情况进展，积累总结推广经验。
3.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防止耕地“非粮化”，完成各类造林1.7万亩，其中新增造林325亩；实施森林抚育5.8万亩。超额完成省级民生实事26个绿美村庄、1条省级森林步道建设任务。
4.积极开展义务植树与社会绿化。配合完成省市四套班子领导义务植树活动，完成省级“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南湖公园基地建设。开展义务植树尽责活动500余次。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开展古树名木健康检测和复壮等工作，普查结果显示，全市现有古树名木2215株，新增古树名木133株。
5.推进林地保有量指标落实与省级以上公益林优化落界。成立工作专班，审核“一张图”数据库初步成果。扎实开展省级以上公益林优化落界，经市政府同意，优化落界成果上报省局。推进森林草地湿地普查，完成地类对接，推进图斑区划调查等。
6.加强自然保护地管理。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逐步健全我市自然保护地体系。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无想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获得批复，指导指导推进雨花台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南京栖霞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开展自然保护地遥感监测，完成国家、省自然保护地疑似问题图斑核实上报。支持南京中山植物园创建国家植物园。
7.加强野生动植物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陆生野生动物监测和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做好中华虎凤蝶、秤锤树等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联合开展“清风行动2024”“网盾行动”，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开展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专项整治行动。
8.积极开展野猪危害防控。印发野猪危害防控工作方案，开展野猪危害防控专项行动，指导各区各单位加快推进野猪种群调控。鼓励支持各区、市级单位投保野生动物肇事损害保险，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9.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完成年度春季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任务和秋季疫情普查及日常巡查任务。精准开展美国白蛾、杨舟蛾等食叶害虫监测防治。积极开展林业有害生物联防联控。认真开展“护松2024”涉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
10.加强长江江豚保护区管理。完成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修编，获得省级批复。开展巡护巡航98次。完善首个长江干流江豚原地应急救护体系。开展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年度动态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保护区江豚数量增长至约65头，种群发展潜力良好。
11.加强沿江湿地保护修复。开展《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立法修订调研。修复长江湿地770亩。新建湿地保护小区3个。新济洲湿地修复获评“江苏首届10佳湿地生态修复案例”。南京长江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建成长江中下游湿地区唯一的永久性河流类型的国家级湿地生态站。
12.持续推进林下经济和产业发展。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推动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种植、林产品加工等产业发展。
13.开展林业和城市绿地碳汇研究。完成全市湿地碳汇计量监测，构建湿地年度碳汇监测模型，提出湿地碳汇提升策略。高淳区作为我市唯一的全省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区，与南京大学和南京林业大学合作开展湿地和森林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研究。完成城市绿地碳汇能力监测，编制增汇减排方案，构建碳汇数据库。栖霞区探索将生态损害赔偿金转化为林业碳汇能力建设资金，用于区域内退化林修复改造。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327536]《绿色南京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绿林字〔2016〕183号）和《南京市林业项目管理办法》（宁园林〔2017〕147号）两个管理办法出台时间较久，尤其是《南京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政发〔2021〕118号）实施后，在绩效管理、储备项目管理等方面提出一些新要求，两个管理办法需要加快修订完善。
五、有关建议
修订完善《绿色南京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南京市林业项目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按照《南京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宁财绩〔2020〕260号）、《关于开展2025年度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宁财绩〔2025〕41号）、《关于印发2025年南京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责任清单的通知》（宁财绩〔2025〕106号）及其他绩效管理要求，在搜集准备、核实、验证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分析绿色南京各项目的第三方验收报告、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有关检查资料、市级审计部门有关检查监督资料等，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采取指标法、因素化、比较法、成本效益法、最低成本法和第三方评判法等评价方法，对2024年度绿色南京专项资金绩效进行自评价。

附件：2024年绿色南京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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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年绿色南京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完整，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实际民生需求。
	2
	必要得2分，较有必要得1分，不必要得0分
	2

	
	
	立项依据规范性
	规范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2
	符合要求或每年都要实施的项目，得2分，否则适当扣分
	2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合理得2分，较合理得1分，不合理0分
	2

	
	
	绩效目标明确性
	明确
	项目执行计划是否明确。
	2
	可行得2分，较可行得1分，不可行0分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预算编制是否科学
	2
	科学得2分，较科学得1分，不科学0分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资金分配是否合理
	2
	合理得2分，较合理得1分，不合理0分
	2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是否足额到位
	5
	到位得4-5分，较到位1-3分，不到位0分
	5

	
	
	预算执行率
	95%以上
	预算执行率是否超过95%
	5
	预算执行率95%以上5分，90%以上4分，85%以上3分，80%以上2分，80%以下0分
	5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资金使用是否合规
	5
	合规4-5分，较合规1-3分，不合规合理0分
	5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5
	“健全”5分，“较健全”4分，“存在一定不足”2-3分，“存在较大问题”0-1分
	5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制度执行是否有效
	5
	有效4-5分，较有效1-3分，没有效果0分
	5

	[bookmark: _GoBack]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省市目标任务
	完成
	完成省市确定的成片造林、村庄绿化、森林抚育、杨树改造任务等情况
	10
	完成率达到95%得10，每降低5%扣1分，扣完为止
	10

	
	质量指标
	造林存活率
	≥90%
	造林存活率≥90%。
	5
	存活率达90%以上得5，每降低5%扣1分，扣完为止
	5

	
	
	造林保存率
	≥90%
	造林保存率≥90%
	8
	保存率90%以上得8，每降低1%扣1分，扣完为止
	8

	
	
	资金投向合理、使用合规
	合理合规
	资金投向合理、使用合规
	5
	合理合规得4-5分，较合理得1-3分，不合理0分
	5

	
	时效指标
	及时完成
	及时
	项目实际提前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实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5
	完成及时率达95%得5，每降低5%扣1分，扣完为止
	4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森林火灾控制率
	1.2公顷/次以下
	森林火灾控制率在1.2公顷/次以下
	5
	森林火灾控制率在1.2公顷/次以下，得5分
	5

	
	
	森林火灾受害率
	0.3‰以下
	森林火灾受害率0.3‰以下
	5
	森林火灾受害率0.3‰以下，得5分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森林、湿地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
	明显
	森林、湿地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
	10
	明显得9-10分，较明显得6-8，不明确得0-5分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满意
	服务对象满意
	10
	服务对象满意超过90%，得
	10



